竞   买   须   知

（拍卖规则）

一、竞买人须遵守本次《竞买须知》、《安全协议》等文件规定，并按《拍卖公告》中相关要求办理竞买报名手续。竞买成功，竞买保证金不可冲抵应交款项；竞买未成功，会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竞买保证金。以自然人身份参加竞买，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以单位身份参加竞买，须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等相关证件。

二、标的简介    起重设备一批，详见下表，具体以现场现状为准。标的仅为设备本体，不含轨道等配件，拍卖时按整体打包方式进行竞价。竞买人应进行实地查看，如报名竞买，即表明认可现状。

	序号
	标的名称
	型号
	数量（台）
	备注

	1
	门座式起重机
	10T-25M
	1
	

	2
	轮胎吊
	Q16B
	1
	

	3
	晋江装载机
	ZL50
	1
	

	4
	柳工装载机
	ZL50
	1
	

	5
	龙岩装载机
	ZL540
	1
	

	6
	叉车
	CPCD
	2
	1台已严重锈蚀、解体，基本无存


    三、款项支付    拍卖成交，买受人须在成交公示结束后（无异议）的2个工作日内交清全部价款、佣金（具体见《竞买承诺》）以及拆运保证金10万元。如买受人未按时交清上述价款的视为买受人违约，竞买保证金将不予返还，并按《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追究违约买受人责任。

《拍卖法》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四、标的移交

1、因门座式起重机涉及高空作业，买受人须在交清款项后3日内，向委托方提供与施工企业（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合作协议、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如买受人提供的资料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视同买受人违约，委托方及拍卖方有权没收全部价款及拆运保证金，另行处置资产，并依法追究违约买受人责任。

2、买受人须在交清款项后3日内向委托方提交拆运方案，并在提交后5日内获委托方审核同意。逾期10日未提交方案或审核未通过的，委托方及拍卖方有权没收全部价款及拆运保证金，另行处置资产，相关损失由买受人承担。

3、委托方将在方案审核同意后的2个工作日内将标的按现状与买受人办理移交手续。移交后，由买受人自行组织看护，若出现标的数量短缺、遗失、财产及人身安全等问题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委托方及拍卖方不承担责任。

4、买受人在办理标的移交同时须与委托方签订《资产交接单》、《安全协议》等文件。

5、拆运期限为标的移交后的5日内。逾期未完成，委托方有权在拆运保证金中按1000元/天的标准对买受人进行处罚（买受人须在扣除后3日内补足保证金），逾期20日未完成拆运工作的，委托方有权终止买受人拆运工作，没收全部价款及拆运保证金，无偿收回现场留存的标的，相关损失由买受人承担。如遇特殊天气无法施工作业的，买受人须书面向委托方申请延期，获准后方可延期。

五、特别说明     

买受人在对标的进行拆运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买受人自行负责，与委托方及拍卖方无关。

1、门座式起重机的具体拆解施工须由与买受人合作的企业完成，严格按照编制并获审核同意的拆运方案进行。

2、买受人在拆运时，须按委托方的要求将拆除后产生的垃圾清理出场、妥善处置。买受人不得以此为由延长工期，改变安全操作规程。

3、买受人不得拆除、运输非本次拍卖标的。否则，委托方将按规定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

4、买受人须在规定期限内将上述设备拆运完成后，且经委托方确认，方可退还拆运保证金。

六、标的拍卖时以现状为准，如出现腐蚀、损坏、缺件等情况的由买受人自行负责解决问题。

七、竞买人领取的竞价帐号及密码系身份象征，如出现泄露或非本人登录竞价的由帐号登记人负责。

八、拍卖文件以会场发放（加盖拍卖方公章）为准，其他资料仅供参考。

九、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调整，按照调整后的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执行。

十、本次拍卖，委托方可提供普通增值税发票。

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